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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中正當防衛制度的適用問題研究

邢兆彤

澳门科技大学，中国澳门，999078；

摘要：家庭暴力作為一個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對受害者的身心健康造成嚴重損害。在極端情況下，遭受家庭暴

力者為了擺脫家庭暴力可能會對施暴者進行激烈的反抗，進而演化為刑事案件。近年來，隨著互聯網和社交媒體

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家庭暴力犯罪案件出現在我們的視野中，引發了社會公眾的廣泛關注。由於家庭暴力中的正

當防衛具有特殊性，其存在證據收集難度大、主觀意圖判斷複雜以及防衛過當界定模糊等問題，因此由家暴引發

的反殺行為如何適用正當防衛制度一直是司法實踐中的難題。本文通過對相關法律條文的解讀和案例分析，探討

家庭暴力背景下反殺行為的正當防衛適用條件，認為應當加強對家庭暴力案件的法律援助和心理輔導，提高受害

者的法律意識和自我保護能力；同時，司法機關在審理此類案件時應當充分考慮家庭暴力的特殊性，合理界定正

當防衛，保護受害者的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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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問題的引出

1.1 家庭暴力行為是否屬於不法侵害

在判斷一個行為是否符合正當防衛的條件時，首先

要考慮是否具有客觀存在的不法侵害。不法侵害是指行

為人違反法律規定對法律所保護的利益造成侵犯的行

為，可以表現為多種形式，包括但不限於對受害者身體

造成的傷害。所以對於這種情況下實施的反抗行為就需

要考慮可否視此前發生的家庭暴力行為為不法侵害。

1.2 反殺行為是否符合正當防衛的正當性

正當防衛的正當性是基於多方面的考量，在此類案

件中，主要體現為防衛的時間是否恰當。正當防衛對時

間的要求是不法侵害正在進行，即要求已經開始尚未結

束。對於像家暴這種長期的、持續發生的不法侵害，受

虐者在行為發生時受制於身體因素等方面的影響並不

具有反抗的能力，只能選擇事後以非對抗的形式進行防

衛來擺脫不法侵害，在這種情況下認定正當防衛，能否

把該持續性不法侵害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考量也是一個

值得思考的問題。

1.3 正當防衛的認定能否與家庭暴力的特殊性相

結合

家庭暴力與其他暴力行為不同，在適用正當防衛制

度時存在一定的特殊性，所以將家暴引發的反殺行為判

定為正當防衛在司法實踐中存在一定困難。結合正當防

衛的五個構成要件來分析該行為，時間條件和限度條件

常常作為爭議的焦點問題。因此，在認定正當防衛時，

能否考慮到家庭暴力所具有的特殊性，從而適當變化正

當防衛的限制條件、拓寬適用範圍需要進一步探討。

2 焦點問題的分析

正當防衛制度設立的核心在於允許公民在面對不

法侵害時採取必要的手段來保護自己或他人的合法權

益。然而，這種“以暴制暴”的行為本質上是一種傷害

行為，因此需要對其進行嚴格的規範和限制以維護社會

的公平正義和法治秩序。

2.1 對家庭暴力是否屬於不法侵害觀點不一致

依照我國刑法的相關規定，要成立正當防衛，首先

要具有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因此，如果家庭暴力中受

虐待的女性在實施反殺行為後想成立正當防衛，其反殺

行為必須是在施暴者實施具有“不法侵害”性質的暴力

行為時完成的。但是，這樣的規定在適用於家庭暴力犯

罪時缺乏了對其特殊性的考量。第一，家暴行為是持續

和反復的，如果按照以上規定，那麼施暴者對受虐者的

暴力行為必須要次次達到傳統的“不法侵害”標準，對

程度較輕的一般性毆打行為則不能進行防衛。第二，家

暴中的受虐者與施暴者相比，無論是在體能上還是其他

方面都處於相對弱勢地位，按照上述規定，受虐者只能

對正在進行的嚴重的暴力行為採取反抗措施，但在這種

情況下，本就處於弱勢地位的受虐者幾乎沒有反抗成功

的可能。而在實踐中，這樣的反抗還有可能被認定為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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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互毆行為，此時不法侵害就不存在了。

2.2 家庭暴力中防衛行為的時間認定困難

家庭暴力中對正當防衛時間條件認定的困難主要

體現在“非對峙型”反殺行為上。例如在韓英案中，被

告人韓英趁其丈夫張某 2熟睡之際，使用擀麵杖擊打其

頭部致其死亡，根據法院的判決，該反殺行為並不屬於

正當防衛，原因在於不滿足成立正當防衛的即時性條件。

由於張某 2正在睡覺，按照傳統的正當防衛理論，其對

韓英構成的不法侵害已經結束，此時因為缺少前提條件，

自然就不存在正當防衛了，所以只能以故意殺人罪對其

論處。司法實踐中存在很多與該案件相類似的“非對峙

型”反殺案件，即受虐者在施暴者熟睡、醉酒或其他不

具備抵抗能力的狀態下實施反殺行為，而這些案件的判

決結果也大多與該案件相似，最終以故意殺人罪或故意

傷害罪對實施反殺行為的受虐者判處相應的刑罰。然而，

這樣的判決結果往往是因為司法機關對家暴行為持續

性特點的忽視產生的，除了在暴力行為實施的特定時間

段內反殺施暴者符合時間條件，此外的防衛都由於時機

不當而被否定，即所謂的事前防衛與事後防衛。

從外觀上看，在施暴者尚未開始或已經停止實施暴

力行為時，似乎沒有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但實際上，

家庭暴力是長期的且持續存在的，對於其成立正當防衛

的時間條件，不能簡單地與普通的不法侵害相等同。對

於受虐者為什麼選擇在家庭暴力間隔期進行防衛，可以

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第一，通過對相關案例的研究

可以發現，大多數涉及長期且反復發生的家庭暴力事件

中，施暴者通常在酒精的影響下更容易失控實施家庭暴

力行為，這意味著即使表面看來暴力已經結束，但威脅

依然存在，受虐者仍然具有面臨新暴力行為的風險。第

二，從身體機能上看，受虐者和施暴者之間存在天然的

力量對比懸殊，二者的直接對抗不僅難以達到預期的防

衛效果，反而可能激化矛盾，導致更嚴重的傷害發生。

因此，只有趁施暴者不注意時採取行動才有可能有效阻

止其進一步實施傷害行為。第三，長期遭受家庭暴力的

經歷會讓受虐者時刻處於高度緊張與恐懼之中，即便施

暴行為暫時停止，他們也無法立即消除內心深處的不安

感。基於這樣的心理狀態，他們往往會認為自身仍處於

危險之中，並據此做出反應。綜上所述，考慮到以上因

素，在判斷反殺行為是否符合正當防衛的時間條件時，

不應對“正在進行”這一要求把控的過於嚴格，只要有

理由認為家暴行為對受虐者的威脅還在繼續，家暴行為

只是暫時停止而非永久性結束，受虐者就可以對家暴行

為進行正當防衛。因此，當受虐者為了擺脫持續存在的

家庭暴力威脅而選擇在看似“平靜”的時刻採取行動時，

是否構成正當防衛值得深入探討。

2.3 正當防衛的限度條件應用於家庭暴力案件時

過於嚴格

我國刑法對正當防衛限度條件的規定是，防衛人的

防衛行為不能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可以從

這個規定中提取出兩個關鍵要素：一是行為限度，即防

衛行為的強度應與不法侵害的強度基本相當；二是結果

限度，即防衛行為不能造成不應有的重大損害，如重大

人身傷亡、重大財產損失等嚴重後果，這兩個要素必須

同時具備。對於家暴中受虐者的反抗行為，其採取的方

式大多是激烈且致命的，多數情況也確實導致了施暴者

死亡結果的發生，因此，反殺行為是否符合正當防衛的

限度條件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對於“非對峙型”反殺行為而言，有很多觀點認為

它不能成立正當防衛，理由是：這樣的行為非但與正當

防衛要求的時間條件不符，與限度條件也不符合。結合

司法實踐所持的觀點具體來說，即施暴者進行家庭暴力

時多表現為毆打等不追求受虐者死亡結果發生的行為，

他們只有傷害的目的，並無殺人的目的。儘管家庭暴力

行為是長期存在的，但一次的虐待行為不足以導致受虐

者死亡結果的發生。相反，像上述案例中受虐待女性在

丈夫熟睡、醉酒或者其他不具有反抗能力的狀態下將其

殺害的行為屬於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人身傷亡的嚴

重損害結果，就與正當防衛的限度條件不匹配。

然而，除對“非對峙型”反殺行為的嚴格要求外，

司法實踐中對於“對峙型”反殺行為的正當防衛認定也

秉持同樣的原則進行高標準、嚴要求。在由施暴者和受

虐者正面衝突引起的“對峙型”反殺案件中，如果防衛

者即受虐者面對的是對其人身安全構成嚴重威脅的家

暴行為，則可以成立特殊防衛，從而不加限制地行使法

律賦予其的防衛權利。這種情況下突發的家庭暴力行為，

施暴人採取的是極端的、能夠被認定為行兇的方式，所

以受虐者的反殺行為此時也能夠成立特殊的正當防衛，

無論對施暴者造成何種程度的嚴重後果，均不構成犯罪。

但是，這樣的情況在實踐中是比較罕見的。大部分受虐

者面對的家庭暴力行為是持續的、反復的且長時間的，

具體到其中每一次來看達到特別嚴重的概率較低。因此，

受虐者一旦採取反抗措施，極有可能認為其實施的是防

衛過當行為。如此看來，這是不利於保護家庭暴力受害

者合法權益的，無疑使得受虐待者陷入更困難的處境。

受虐者在長期經歷家庭暴力的背景下，為了擺脫施暴者

的傷害，往往會採取較為激烈的方式來反抗。此外，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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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到受虐待女性在生理機能上的劣勢地位，為了更有力

地反抗施暴者的家庭暴力行為，使用帶有高度危險性的

犯罪工具進行反擊是可以理解的，只是這樣的做法常常

伴隨著嚴重的人身傷亡結果，在對其行為進行評價時也

不是十分有利。

3 研究結論與啟示

3.1 研究結論

3.1.1 家庭暴力行為應當構成不法侵害

家庭暴力行為包括直接侵犯受害人身體權利的暴

力行為，也包括在精神上折磨受害者的冷暴力。由於冷

暴力不會直接侵犯受虐者的身體健康權和生命權，所以

不作為此處不法侵害的討論對象。而對於本文闡述的家

庭暴力行為，考慮到其特殊性，其不需要達到犯罪的程

度才能作為不法侵害來對待，只要對受虐者來說是具有

暴力侵害性質的，都應該能夠作為不法侵害。此外，應

將長時間的家庭暴力行為視為一個整體性的侵害行為，

如此家庭暴力行為便能夠成為不法侵害，構成正當防衛

的起因條件。拋開法律層面，倫理層面也為將家庭暴力

行為包含進不法侵害範圍提供了支撐。從維護家庭和諧

與社會穩定的角度出發，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位，家庭

的和諧穩定對於整個社會的穩定具有重要意義。家庭暴

力破壞了家庭和諧，導致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緊張甚至

破裂，進而可能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因此，應當將家

庭暴力行為視為現實存在的不法侵害。

3.1.2 處理家庭暴力防衛案件時可以適當拓寬正當防衛

的成立條件

家庭暴力是一個長期存在的社會問題，處理好這一

問題對於社會的和諧穩定具有重要意義。傳統的正當防

衛理論在結合家庭暴力這一特殊情境下適用時，往往面

臨諸多挑戰。例如，在家庭暴力反殺案件中，受虐者常

常被以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論處，這顯然忽視了家

庭暴力的特殊性和受虐者的困境。由於女性在社會中相

對男性處於弱勢地位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結合公平

正義原則的要求，如果不加變化地認定正當防衛，不考

慮家庭暴力的特殊性和受害者的具體情況，可能會導致

女性的合法權益無法得到充分保障。在認定家暴反殺行

為能夠構成正當防衛時，尤其是審核其時間條件和限度

條件的過程中，應當考慮到每個家庭暴力案件自身存在

的特殊情況，例如，受虐者根據施暴者不同的暴力程度

採取相應的反抗措施。同時，在結合具體情況認定正當

防衛時，也要把施暴者與受虐者身體素質上的差異考慮

在內。正當防衛制度設立的目的在於允許公民在面對不

法侵害時採取必要的手段來保護自己或他人的合法權

益。因此，為了維護受虐者的合法權益，使公平正義落

到實處，可以適當拓展正當防衛的適用範圍，不僅僅拘

泥于傳統的適用形式。

但是，在放寬正當防衛認定條件的同時，也需要具

體情況具體分析，維護正當防衛認定的剛性，避免對正

當防衛的濫用，所以應當考察防衛人在自己採取防衛措

施反抗家庭暴力行為前，是否尋求過其他救濟，例如：

尋求公安機關、婦聯等相關部門的幫助是否可行；相關

部門是否對此前的家暴行為進行有效處理；其他家庭成

員是否提供過相應的救濟等。因此，在放寬正當防衛認

定條件時，要充分考慮相關情況，只有在窮盡其他救濟

途徑時，才能適用正當防衛，在確保正當防衛認定的合

理性和公正性的同時，靈活適用法律條款，減少因不合

理的法律適用給家庭暴力受害者帶來的二次傷害，從而

促進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3.2 啟示

通過研究家庭暴力行為中正當防衛制度的適用問

題，能夠明確家庭暴力反殺行為成立故意犯罪與成立正

當防衛之間的界限，可以為立法提供依據，確保法律適

用既保護受害者合法權益，又防止過度擴大防衛範圍。

同時，提高司法實踐中對家庭暴力正當防衛認定的準確

性，有助於法官更合理地判斷防衛行為是否適度，提升

司法公正性。推動相關立法和政策的完善，可以制定更

符合實際需要的法律條款，如設立靈活的防衛標準或增

加專門保護受害者的條款。此外，研究揭示家庭暴力的

嚴重性和普遍性，增強公眾對此問題的關注，促進形成

反對家庭暴力的社會氛圍；改變傳統性別角色觀念，挑

戰性別歧視，減少因性別問題加劇的家庭暴力現象；鼓

勵受害者認識到自身權利和法律途徑，勇於維護合法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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